四川音乐学院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出生地
	
	身份证号码
	
	

	身体状况
	
	普通话水平
	

	既往病史
	
	外语水平
	

	所在系（院）、部
	
	从事专业
	

	参加工作时间
	
	职称/职务
	

	申请国别
	如：英国
	岗位类型
	中文教师/舞蹈教师/音乐教师

	申请岗位
	如：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舞蹈和表演孔子学院
	拟出国期限
	最少2年，最多可以延至5年

	手机号码
	
	E-mail
	

	境外学习工作经历
	

	申请人
承诺
	本人自愿申请参加                      资助的       年汉语教师志愿者选拔，接受专家评审。我       （愿意/不愿）接受调剂派往志愿以外岗位。
我已知悉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提供的待遇。我已与本人家庭充分沟通，可以并有能力自行承担出国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期间内的其他费用。
我已知悉参加此项目对在校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接受四川音乐学院对我教学任务、工资待遇等方面做出的安排和要求。
我已知悉国家汉语教师志愿者选拔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并在此保证，将不会因财务、工作安排等原因放弃被推荐资格，一旦选拔通过，将按计划接受派遣。

   申请人签名：                                 日期：


	所在系（院）、部、处意见
	本单位已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表、普通话水平证书、外语水平证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核，其内容真实无误。
本单位同意申请人申请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该申请人获得录取后，本单位同意按照规定办理调整工作安排等必要手续，为其按时派出提供便利。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党委组织部意见（副处及以上干部需审签）
	本单位同意申请人申请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该申请人获得录取后，本单位同意按照规定办理调整工作安排等必要手续，为其按时派出提供便利。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人事处
意见
	本单位同意申请人申请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该申请人获得录取后，本单位同意按照规定办理调整工作安排等必要手续，为其按时派出提供便利。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纪委办
意见
	经审核，申请人可申请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国合处
意见
	经审核，申请人符合报名条件，我处同意申请人申请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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